國立鹿港高中實物捐贈作業流程(單價1萬元以上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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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務處製作財標貼紙，分送保管者黏貼


受贈財物經本校受贈單位簽收後，需辦理下列事項：
1. 受贈單位通知總務處產出財產增加單及收據，辦理入帳，並將增加單收執聯給予受贈單位備查。
2. 受贈單位製作感謝狀，同上收據交予捐贈者。

受贈單位提供捐贈者捐贈同意書(附件一)，簽會總務處後，送請校長核准。

否
是
附有負擔者，層報行政院核定並指定主管機關後，由主管機關指定管理機關辦理國有登記或確定其權屬之程序。


無附有負擔者，依規定逕以教育部國教署為主管機關，本校為管理機關。
是否附有負擔



備註：相關表件放置於鹿港高中首頁行政單位總務處表單下載財管
      (https://www.lksh.chc.edu.tw/p/412-1005-1124.php?Lang=zh-tw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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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總務處書記製作感謝狀(代替收據)交予捐贈者。

3. 非消耗品增加單收執聯給予受贈單位備查。
4. 受贈單位製作感謝狀，同上收據交予捐贈者。


由受贈單位簽收保管，並由總務處(財管)製作收據及非消耗品增加單辦理入帳事宜。
由總務處書記簽收保管，並登載於贈品報表，視各單位需求予以領用。


消耗品
非消耗品
贈物種類
受贈單位簽會總務處後，送請校長核准。
(簽呈請檢附捐贈同意書、價值證明文件)



備註：相關表件放置於鹿港高中首頁行政單位總務處表單下載財管
      (https://www.lksh.chc.edu.tw/p/412-1005-1124.php?Lang=zh-tw) 


國立鹿港高中實物捐贈作業須知
一、辦理依據：依國有財產法第37條、同法施行細則第29條、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手冊第12條、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校務基金設置條例第9條辦理。
二、辦理時間：受贈時辦理。
三、作業程序：
(一)本校受贈單位評估該實物捐贈符合需求且有適宜場所可供安置，再請校外單位來函表示同意捐贈，本校受贈單位再依來函簽會總務處，經校長同意後捐贈。所需文件如下：
1. 實物捐贈同意書(附件一)：捐贈者同意捐贈之意思表示文件，內容需敘明「捐贈是否附有負擔」及捐贈財物之用途、名稱、價格等相關資料。
2. 接受捐贈財產清冊(附件二)：內容需含財產名稱、購置成本、購置日期、耐用年限等基本資料；受贈財產如為二手品，請註明計算折舊後之帳面價值。
3. 價值證明文件：如發票、收據或財產型錄附金額等書據。
4. 簽收單(附件三)：點交時提供，內容包含受贈財物名稱、廠牌、型號及數量等，點交時間、地點、點交人(親筆簽名或蓋章)及其所屬單位等。
(二)本校受贈單位於接獲校外來函或捐贈意願後，請先口頭或電話知會相關單位，並於簽呈中說明如下事項：
1. 本案捐贈之財物，有無附有負擔之要求：
(1) 附有負擔之捐贈，經受贈單位簽奉校長核准後，再由總務處層報行政院核定並指定主管機關，由主管機關指定管理機關辦理國有登記或確定其權屬之程序後，始得接受捐贈。
(2) 無附有負擔者：以教育部國教署為主管機關，並由教育部國教署依國產法施行細則第二十九條規定，指定管理機關辦理國有登記或確定其權屬之程序。
2. 捐贈之財物如已到校，請於簽呈中敘明並檢附簽收單。
(三)受贈單位於確認該受贈財物數量及功能無誤後，需填寫簽收單，再請總務處至「財物管理系統」產出財物增加單，增加單之附件為該簽收單、捐贈同意書等相關附件。
(四)實物捐贈，開立收據時為免引發受贈者稅務申報爭議，應註明「納稅義務人申報綜合所得稅捐贈列舉扣除時，其可申報扣除金額，仍應以稅捐稽徵關依所得稅法相關規定查核認定」。(教育部102年12月10日臺教秘(一)字第1020180727號函)。
(五)若係受贈不動產，其辦理程序請再洽總務處。
(六)檢附捐贈同意書、接受捐贈財產清冊、簽收單及收據供參。
